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项目清单
	地区
	分类
	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服务内容
	业务范围
	减免规定
	执行期限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备注

	东至县
	政府定价
	供电
	高可靠性供电收费
	1.非自建本级电压外部供电工程（元/千伏安）：0.38/0.22千伏：260；10千伏：210；20千伏：190；35千伏：160；63千伏：110；110千伏：80。

2.自建本级电压外部供电工程（元/千伏安）：0.38/0.22千伏：210；10千伏：160；20千伏：128；35千伏：80。

3.地下电缆线路的高可靠性供电费用标准按上述标准的1.5倍收取。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停止收取供配电贴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价服〔2004〕223号）

《安徽省物价局关于20千伏低压等级高可靠性供电费用征收标准问题的函》（皖价商函〔2011〕131号）

《安徽省物价局关于高可靠性供电费用有关问题的批复》（皖价商函〔2018〕129号）
	
	申请新装及增加用电容量的两路及以上多回路供电（含备用电源、保安电源）用电户。
	无
	
	0566-7011111
	12315；12345
	

	
	
	
	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
	1-10（20）千伏：30元/千伏安·月                          35千伏：28.5元/千伏安·月                                   110 千伏：27.5元/千伏安·月                                 220 千伏：25.5元/千伏安·月
	《关于明确自备电厂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价服〔2005〕3号）

《关于自备电厂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皖价服〔2005〕291 号）

《安徽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皖价商〔2018〕87号）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皖发改价格〔2023〕240号）
	
	具有自备发电机组的用户。
	经主管部门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的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减半征收系统备用费。
	
	0566-7011111
	12315；12345
	

	
	
	供气
	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
	2150元/户
	池发改价格〔2019〕547号
	新建居民普通住宅小区燃气工程安装
	燃气工程安装
	无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96977
	12315；12345
	

	
	市场调节价
	供水
	用户委托供水工程
	1、委托供水企业建设的新建住宅小区居民生活接水工程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供水工程建设单位依据国家和省工程定额标准确定。

2、已建(未移交)住宅小区庭院供水管网和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实行市场调节价格，由业主单位或牵头单位与供水企业按实际工程定额标准确定。

3、委托供水企业建设的非居民用户接水工程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格，由供水工程建设单位与用户单位按国家有关工程定额标准协商确定。
	2018版《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1、委托供水企业建设的新建住宅小区居民生活接水工程。

2、已建(未移交)住宅小区庭院供水管网和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实行市场调节价格，同业主单位或牵头单位委托供水企业施工的单位。

3、委托供水企业建设的非居民用户接水工程。
	用户委托 供水工程
	按照国办函［2020］129号文件要求执行
	按照国办函［2020］129号文件要求执行
	0566-5292106
	12315；12345
	

	
	
	供水
	供水设施维修
	免费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
	城镇供水以总水表结算的，总表以及水表水源侧的供水设施免费维修;以户表结算的，户表、户表水源侧供水设施免费维修。
	
	
	按照文件要求执行
	0566-5292000
	12315；12345
	

	
	
	供电
	/
	/
	/
	/
	/
	/
	/
	/
	/
	

	
	
	供气
	非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用
	根据实际建设安装工程造价或燃气使用额定流量双方协商确定
	池发改价格（2019）547号
	别墅及有特殊要求的城市居民用户、工业用户、商业用户天然气新增用户燃气工程安装
	燃气工程安装
	无
	2020 年1月1 日起行
	7818118
	 12315；12345
	

	
	
	
	维护维修
	合同双方约定
	东华燃（2022）21号
	用户自愿签订合同。详见《工商业燃气设施代维项目价格表》
	工商业燃气设施代维
	无
	2022年9月16日
	7818118
	 12315；12345
	用户需求

	
	
	
	延伸服务
	130元/户（1米内含1米）  

160元/户（1米以上，2米以内含2米）  

180元/户（超过2米以上）
	东华燃（2022）21号
	1.含勘测设计、人工、检测、打孔 (1次)2.多次打孔按30元/孔收取;3.不含材料费。
	民用户燃气管道迁移、改(预覆环氧镀锌钢管 )
	无
	2022年9月16日
	7818118
	 12315；12345
	用户需求

	
	
	
	延伸服务
	据实收取
	东华燃（2022）21号
	提供预算，按实收取《含置换动火所需材料费、工具费、人工费等)
	工商户、民用户(涉及室外) 燃气设施增、移、改、拆工程费
	无
	2022年9月16日
	7818118
	 12315；12345
	用户需求

	
	
	
	延伸服务
	据实收取
	东华燃（2022）21号
	燃气用户报停或改线时，涉及拆除
	燃气表具拆除
	无
	2022年9月16日
	7818118
	 12315；12345
	用户需求

	
	
	
	延伸服务
	120元/次/户
	东华燃（2022）21号
	1、普通机械表具超期更换免费;2、表具使用正常，用户单方提出换表的实际收；3、含表具费和安装调试费
	民用户表具更换
	无
	2022年9月16日
	7818118
	 12315；12345
	用户需求

	
	
	
	延伸服务
	10元/次/户
	东华燃（2022）21号
	首次办卡免费，IC卡丢失、损坏补办收费
	IC补卡费
	无
	2022年9月16日
	7818118
	 12315；12345
	用户需求

	
	
	
	其他服务
	/
	
	
	
	
	
	
	
	


说明：供水供电供气设施、用具、材料、配件等销售价格由企业另行公示；

东至县城区供水价格表
	用户类型
	户年用水量

（立方米、吨）
	价格（元/立方米、元/吨）

	
	
	基本水价
	代收费用
	到户水价

	
	
	
	水资源费
	污水处理费
	垃圾处理费
	

	城镇
	居民生活
	第一档
	0-240（含）
	1.80
	/
	0.85
	0.35
	3.00

	
	
	第二档
	240-300（含）
	2.70
	/
	0.85
	0.35
	3.90

	
	
	第三档
	300以上
	3.50
	/
	0.85
	0.35
	4.70

	
	
	非阶梯（合表）
	/
	/
	/
	/
	/
	/

	
	居民生活

（二次供水）
	第一档
	0-240（含）
	1.80
	/
	0.85
	0.35
	3.00

	
	
	第二档
	240-300（含）
	2.70
	/
	0.85
	0.35
	3.90

	
	
	第三档
	300以上
	3.50
	/
	0.85
	0.35
	4.70

	
	
	非阶梯（合表）
	/
	/
	/
	/
	/
	/

	
	非居民用水（非阶梯居民生活）
	/
	1.80
	/
	0.85
	0.35
	3.00

	
	非居民用水
	/
	2.50
	/
	1.20
	1.00
	4.70

	
	特种用水
	/
	3.50
	/
	1.20
	1.00
	5.70

	农村
	居民生活
	单一制
	/
	/
	/
	/
	/
	/

	
	
	两部制
	
	
	
	/
	/
	

	
	非居民用水
	/
	/
	/
	/
	/
	/

	执行时间：2018年4月1日起执行
	备注：1、非居民用水（非阶梯居民生活）含福利院、敬老院、学校（不含商业经营）、基层卫生室、物业服务等。
2、每月用水量不超过10立方米的低收入困难家庭（含城乡低保户、五保户、孤儿、重点优抚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1.53元/立方米收取，超出部分按阶梯价格执行。
	服务电话：0566-5292000


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表

（执行时间：2023年11月1日-2023年11月30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非分时电度电价
（元/千瓦时）
	分时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用电价格

	
	
	
	1、7-9、12月
高峰
	其他月份高峰
	平时段
	低谷时段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工商业
用电
	单一制
	不满1千伏
	0.6941
	1.2165
	1.1504
	0.6941
	0.3162
	
	

	
	
	1-10千伏
	0.6741
	1.1803
	1.1162
	0.6741
	0.3079
	
	

	
	
	35千伏
	0.6541
	1.1440
	1.0820
	0.6541
	0.2997
	
	

	
	两部制
	1-10千伏
	0.6555
	1.1466
	1.0843
	0.6555
	0.3003
	48.0
	30.0

	
	
	35千伏
	0.6302
	1.1007
	1.0411
	0.6302
	0.2898
	45.6
	28.5

	
	
	110千伏
	0.6051
	1.0552
	0.9982
	0.6051
	0.2795
	44.0
	27.5

	
	
	220千伏及以上
	0.5800
	1.0097
	0.9552
	0.5800
	0.2691
	40.8
	25.5


注： 1.上表所列价格包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2.分时电价浮动比例：1、7-9、12月高峰上浮81.3%，其他月份高峰上浮71%，低谷下浮58.8%。时段划分：每年7、8月份，每日高峰时段16:00-24:00；平段9:00-16:00；低谷时段0:00-9:00。其他月份，每日高峰时段9:00-12:00，17:00-22:00；平时段8:00-9:00，12:00-17:00，22:00-23:00；低谷时段23:00-次日8:00。
     3.上表价格不含季节性尖峰电价。
     4.对于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含已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但未曾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暂不能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高耗能用户，代理购电价格按上表中的1.5倍执行，其他标准及规则同常规用户。
居民农业用电价格表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户年用电量
（千瓦时）
	非分时价格
（元/千瓦时）
	分时价格（元/千瓦时）

	
	
	
	
	平段
	谷段

	居民生活
	一户一表
	不满1千伏
	第一档：2160及以下
	0.5653
	0.5953
	0.3153

	
	
	
	第二档：2161-4200
	0.6153
	0.6453
	0.3653

	
	
	
	第三档：4201及以上
	0.8653
	0.8953
	0.6153

	
	
	1-10千伏
	第一档：2160及以下
	0.5503
	0.5803
	0.3003

	
	
	
	第二档：2161-4200
	0.6003
	0.6303
	0.3503

	
	
	
	第三档：4201及以上
	0.8503
	0.8803
	0.6003

	
	居民合表
	不满1千伏
	
	0.5853
	
	

	
	
	1-10千伏
	
	0.5703
	
	

	农业生产
	不满1千伏
	
	0.5558
	
	

	
	1-10千伏
	
	0.5408
	
	

	
	35千伏
	
	0.5258
	
	

	备注：
	服务电话：95598


注：1.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家庭每户每月免费享受10度电用电基数。

2.居民“一户一表”阶梯电价以一个年度为计量周期，新报装用电、变更用电的，实际用电不满一年，按当月至年底时间为一个计量周期，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
3.居民用户可自主选择是否执行分时电价。分时电价分为平段和谷段，其中：平段时间8：00-22：00，谷段时间22：00-次日早8：00，一经选择，一年内不得变更。
4.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在居民合表用户电价基础上，每千瓦时平段上浮0.03元，低谷下浮0.25元。
东至县天然气终端用气价格表

	用户类型
	户年用气量（立方米）
	价格（元/立方米）
	执行时间

	居民用户
	第一档
	≤360
	3
	2016年9月1日起

	
	第二档
	>360~≤600
	3.3
	

	
	第三档
	>600
	4.2
	

	非居民用户
	/
	4.49
	2022年4月1日起

	执行居民价格的非居民用户
	/
	3.15
	2016年9月1日起

	备注：（当地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措施）
	服务电话：0566-781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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